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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市闕研信息的公幵范围
＊

宗奸辞

【提 要 】 学术科研领域是大学 自 治的 固有领域 ， 自 治程度最高 。 学术科研信息公开较

政府信息公开来说 ， 单纯适用 推定公开原 则 的情形更 少 ， 公开需考量 的 因 素更 多 ， 对其公

开范 围 的划定愈加复杂 。 就学术科研信息的公开范 围 而 言 ， 美 国 现有 高校信息公开制度主

要从信息的种类 、 信息所处时间 节 点及公开所涉利益的 重要性等 多 个维度着手 ， 规定 了
一

套 系统 、 颇具可操作性的 划定标准及方法 ， 有效消解 了 信息公开与 学术 自 治之间 的 巨 大张

力 ， 在 实现公开 目 的 的 同 时保障 了 公开所 涉重要利益 。 本文着重从立 法和 司 法上 ，
以案例

分析和數据分析的方式 ， 对美 国 学术科研信息 的公开 范 围及其 划 定方法 、 原 则 、 标准进行

分析 ，
以期能为 中 国 划定学术科研信息的公开范 围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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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 ５Ｂ围的原则与标准依其轻重确定应当保护的利益顺序 。

③

学术蒲信息较其他一般高校信息具有更加 （

一

） 划定公开范围的原则

复杂的特性 ， 最Ｓ著的表现是信息本身所含繼学术科研
＾
息公

＝
最能体现〒校与其他

的多样性 。 这些糧大乡关乎学术酿腿本 ，

公共企■循據行信躲开义＾ ■方面的差

不当公开可能会严重侵害到这些利益 ， 關学术
％ ’ 在推定公开原则 的指 弓ｄ术科？ｆｉｔ

进步 ， 打消研究者对知识探索的热情 ， 最终可能

导致大学丧失培养学术 自 由 的能力 。

？但近年来 ，



频发的学术不端行为 已 消蚀 了公众对大学及学
＊ 基金项 目 ： 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 目

“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者的信任 ， 要求公开学术科研过程 的呼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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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４ｚｄａｏ 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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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涨 。

？在信息公开制度 已经常态化的背景下 ，

Ｃｏｕｒｔ 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ｓ ｔｒｕｍｅｎ 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 ｌａ ｔ ｉｏｎ？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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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定学术科研信息公开范 围 的前提是需要 １ ９ ９ ６ ，Ｖｄ ． ５９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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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各种利益诉求 ， 考虑各种影响 因素 ， 不能② Ｍａ ｒｓｈａＷｏｏｄｂｕ ｒ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ＬａｗｓＡｆｆｅｃｔ ｓ

生硬遵循推定公开原则 ， 同时也不能低估公开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Ｍ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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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利益 。 为 了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 美 国 ｐ
４

联邦和各州诉诸于利益衡量机制 ， 宗 旨是在一 ③ 王敬波 ：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 ， 《 中 国社会科

定原则和标准的指导下 ， 对公开与不公开所体学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９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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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保护学术 自 由原则 。 学术 自 由对大学的表 １ 形式审查结果情况表

发展至关重要 ， 是现代大学制度不可或缺的基本 ｜

信息 生 成／

｜

信 息 用
｜

研 究 经
｜

外界知 晓情
｜

信 息 所 处

原则和基本价值 ， 是大学生机和活力 的象征 。

？搜集主体 途
＿

费来源 ＳＬ阶段

根据信息公开理论 ， 公开的范围即是公众知情权教 职 工 ／其 学 术 交 私 人 资 尚 未对外 披 研 究 过 程

的边界 ， 但由于学术科研信息的公开范围比较模 丨

冊究人员
［５

’研心＿ Ｉ

露臟专利
Ｉ

中


糊且不易划定 ， 大学及其教职工的学术 自 由权极

易遭到侵犯 ， 为了 ■信息公开与学术 自 治之间
＃

矛盾的激化 ， 在划定公开范围时麵考鮮术 自

由这－重要因素 。 ⑵ 尊重学术研究规律原则 。

５

１

 能会由公共资金和私人资助共同械 。 此外 ， 与

２：

得 长 这

丁３ 其他项不同 ， 某－信息是否是学者进行研究或交

流贩映并没有直观的判断标准 ， 法官有更大的

ｆ＾ ＾ 自 由裁量空间 。 这些因素导致在实践中法官并不

自Ｓ 能简单地通过形式审查雌出公开或不公开的判
研

决 。 ⑵ 实翻益审査标准 。 法院经过形式审查 ，

Ｍ雜離被＿細信紐撤自公开 ， 就需

要进－步職儲 ＇所翻紐行轄。 因为多数

案件无法仅经过形式审查雌做出判断 ， 因此适

用实翻益审査标准成为常态 。 法院对该标雜

适用主要分为两个层次 ： 首先 ， 对重大利益的判

断 。 形式审査之后 ， 法官需要结合案件事实 ， 确

定公开与不殼酬痛者为大 。 所谓
‘ ‘

重大
”

，

必须是公开或不公开的利益
“

明显地
”

大于与其
生

相对立的利益 ， 但重大繼并軸任何情况下都

是躺酿的某糊益 ， 卿请人串请公开公共

Ｓ 资助支持的酿项 目 的研究成果 ， 这时公众知情
胃

涵实删显比保护学术 自 由更減要 ； 但如果

二广：
申请人想要获麵是研究人鋪工作手稿 ， 这时

：二 访械威 智＊
会被法官视为重大利益 。 其次 ， 亟需保护酬益 。

ｂ亦

术
除进行重大利益麵之外 ， 法官还会对利益保护

ｆ
＇

＇

的及时性进行衡量 ， 以确定在某－信息公开申请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完善 ， 目前美酿实践

中主要参照以下两个标准 ： （ １ ） 形式审查标准 。

按照美国綱法实践 ， 賊首先需要从形式上依
① 自 誠贿息公雅定权 》 ’ 《教育

次按照信息生成或搜集主体 、 信息用途 、 研究经②Ｐａｕｌ Ｍ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Ｓｕｂｐｏｅｎａｓ ：Ｗｈｅｎ ｄ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费来源 、 外界知晓情况及信息所处阶段等方面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Ｌａ＾ Ｏｍｔｅｍｐ ． Ｐｎａｆｏ ，

对被申请的信息进行形式审査 。 如果对各项的审
③ ， 隱龍 ２ ， 挪 節魁

査结果与下表所列情况相吻合或极为相近 ， 那么 ④ ＡＴＩｖ．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Ｖｉ ｒｇｉｎｉａ ，ｅｔａｌ ． ２８７Ｖａ ． ３３０ ， ７ ５ ６

法院极有可能做出不支持申请人的判决 ？

？
④ ＆ ￡ ■ ２ｄ ４３ ５ ，４４３（ ２０ １ ４ ） ？

１ ３ ６



宗婷婷 ： 美国学术科研信息的公开范围


这一层面的考虑运用于审理过程性信息公开的案上看 ， 知情权有公众知情权与个人知情权两个层次

件 ， 这些过程性信息通常是研究手稿 、 研究计划之分 ， 从前者意义上讲 ， 知情权也是公共利益的一

及研究方法等其他非研究成果性信息 。 实践中 ， 种 ， 但由于知情权理论自成体系且是信息公开制度

申请人的 申请通常涉及大量的文件和信息 ， 向大最直接的理论支撑 ， 单独将其列出更能凸显信息公

学或研究者索取研究过程性信息的情况屡见不鲜 ， 开与学术 自治之间的张力所在 。 其次 ， 就么研例外

然而对这些信息的过早披露可能会影响研究者的而言 ， 学术 自 由权及科研规律等因素是不公开最常

研究进程 ， 打消其研究的积极性 ， 最终甚至可能见的理由 。 此外 ， 某些信息也可能因公共利益被归

导致整个研究无法继续进行 。

① 为了及时保护 由人不公开的范围 ， 信息所涉公共利益所表征的不公

学术 自 由 、 个人隐私 、 智力成果等不公开利益遭 开利益越大 ， 该信息被豁免公开的可能性越大 。

受不可弥补的损害 ， 法官会对所有被 申请文件和美国这种递进式的范围划定方法主要分为

信息进行不公开审查 （ＣａｍｅｒａＲｅｖｉｅｗ ） ， 此时的以下三个逻辑层次 ：

不公开利益不仅是重大的而且是亟需保护的 。 １ ． 从种类上设定豁免

立法机关在设定法定豁免时也适用上述标立法者和法官一般会将学术 自 治特征十分明

准 ， 不过由于立法具有稳定性和前瞻性 ， 法定豁 显的信息设定法定豁免或司法豁免 ， 这些信息主

免的内容通常不会过于细致 ， 多数情况下仅具有 要包括以下四大类 ： （ １ ） 教学信息 。 教育教学是

指导性 ， 这就给法院留下了极大的 自 由裁量空间 。 教师最重要的学术活动 ， 这一过程会生成大量的

二 方＇法与路 彳
＾ｍ学术信息 ， 如人才培养方案 、 教学计划 、 教学大

— 、

纲 、 教学方法 、 教学资料等 。 ⑵ 科研信息 。 科

研是最能体现教师及研究者学术专业性的活动 ，

美国 目前采用的范围划定方法体现了一种常见的科研信息主要有科研 申报书 、 科研计划 、

递进式思考的进路 ， 通过对信息从形式表征到研究方法和草稿 、 研究材料及项 目组内讨论记录

实质利益的剖析 ， 形成了一套层层推进 、 紧密等 。 （ ３ ） 学术评审信息 。 学术评审是大学特有的

衔接的划分方法 。 这一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对公学术活动 ， 主要的学术评审信息涉及学位评定情

开所涉重要利益进行排序和归类 ， 排序结果决况 、 教师职称评定情况 、 奖学金评定情况、 校内

定了公开范围 的大小 。 在此之前 ， 需要对这些项 目审批情况及其他与学术有关的评审活动情况 。

利益的公开属性进行判断 ， 大致如下图所示 ： （４ ） 其他学术活动信息 。 如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 、

图 １所涉利益公开属性对比图校内学术会议记录 、 讲座 ｉ己录氧 上述信息典型

 ｒ
——

］属于学术 自治的传统领域 ， 不公开倾向比较明显 ，

Ｉ ．Ｔ ＿ Ｊ ■

ｙ
因此常常被排除于公开范围 。

公开—

＾


：］
… Ｌ ， 不公开 ２ ． 考査信息生成时的时间点

ｐ
ｉ

学术

：

自治

丨

丨除考虑信息种类之外 ， 信息所处的阶段也是

科研规律等学术 自 由权重要的考量因素 。 除有种类之分外 ， 学术科研信

上图域ｍ现出了划定么听范围需要賴的主
个

要因素 ： 首先 ， 就細５言 ， 考虑到信息公开的原

则与 目 的 ， Ｗ補細私研騎力關￥ 。 此
大贿息 ， 不舰门点产生雖息具有很大的不

外 ， 公共利益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 某一＾息所涉

公共利益所表征的公开利益越大 ， 该信息的公开特
① Ｍ

＾
ｃｈｅｒ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Ｓｕｂｐｏｅｎａ

，
ｅｎｄｏ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ｓ ｔ ｒｕｍｅｎｔ ｓ ｏ ｉ Ｍａｎｉ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Ｌａｉｖｃ＾ Ｃｏｎｔ

－

征就越明显 ， 归入公开范围的可能性就越大 ， 反之碑 ｆＶＡ ， 廳 ， Ｖｄ ． ５ ９ ，Ｐ． １ ５ ９ ．

则越小 ， 如不 目的研究数据可能会造成公② Ｇｌａｎｔｚ ，＆ ， Ｓｌａｄｅ
，Ｊ ．

， Ｂｅｒ。 ， Ｕ ， Ｈａｎａｕｅｒ ， Ｐ ．
，

众＾产品有害性的误判 。

② 需要说明的是 ， 从理论
说咖？ Ｄ ：Ｃ 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ＰａｐＣｒＳ ， 如 ，

ＣＡ ： 服而办

ｏｆ 

Ｃａ ｌ ｉｆｏｒｎ ｉａＰｒｅｓｓ
 ｔ１ ９ ９ ６ ＊ｐｐ ． ４４ ５

—

４ ５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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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那么这就出现
一＾问题 ： 是否因该研究而生成 豁免规定中为就某一具体信息设定司法豁免或为判

的所有信息都应公开？ 对此 ， 很多州法给出 了否定决不公开该信息寻找 这需要法官进行更加复

答案 ， 如伊利诺斯州法典将
“

草案初稿 （Ｐｒｅｌｉｍｉ

－杂的利益衡量实践 。 就上述两种情况而言 ， 法院的

ｎ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ｓ）

”

列为豁免条款的第六项 ， 该项规定草 利益衡量活动具有形式性特点 ， 是证明判决结果合

案初稿 、 笔记 、 建议 、 备忘录以及其他表达意见或 法合理的一种手段 ， 因为法律已明确或可根据立法

阐述政策或行动的记录可以不对外公开 。

① 法院也目的推出某类信息所涉利益的公开倾向 。

认为公开必须考虑到信息生成时间这一因素 ， 如在那么 ， 在法律 确规定且无法根据豁免条

唐氏化学公 司诉艾伦案 中 ， 美 国 联邦环保局款进行推定时 ， 法院当如何处理？ 这是法院在做出

（ＥＰＡ） 根据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取消了对唐氏公 判决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 美国 目前的司法实践

司一种除草剂的听证会 ， 唐氏公司随后诉至法院 ，
是 ， 通过对公开所涉的重大利益进行衡量 ， 以确定

要求获取该项 目科研人员所有的研究笔记、 报告 、
公开利益是否明显大于不公开利益 。 对此 ， 威斯康

工作底稿及■娜 。 然 ］神绑第七巡回法庭拒绝 星州的法獅这种繼策略做了最为详尽的阐明 ，

了唐氏公司向科研人员发送传票的要求 ， 考虑到唐 法院认为推定公开是信息公开的原则 ， 但审查公共

氏实际找这些材料的需求度非常低而强制要求公 记录的权利并非 ： 的 ， 在缺乏具体的法定豁免

刑 ！ Ｉ会对醜者触舰的负担 ， 法院认为
“

过早 餅舰的情况下 ， 记录保管人和法院应当麵这

细滞来的危险已缝ｉｉ了么彌些信息带来的价 其中相冲突的利餅确定可能会对公共
气
益造成的

值 ， 这本身就械了不合理的负担
”

。

？ 此外 ， 联 影响 。

？一些州法还对利益衡量机制进行了规定 ’

邦 《信息 自 由法》雕了九类豁免信息 ， 其中有关 如犹他州法典为没有被纳入法定豁
产
公开范围的

“

交易秘密 Ｏｉａｃ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ｓ）
”

的豁免规定常被法院 胃

用来否决公开过程ｆｔ信息的申请 ， 如某个联邦法院
雛下可以做出不予

￡
开的

？＾ｊ
不

■職反 ８ ！
＊＾过程的 ， 像是在麟或决定做出 ￥

信 体

之纖已ｍ的草案 、 备忘＿在豁免么观围之
ｆ

列 。

③ 立法者与法院这
－层面的考 ｉｔ、源于半个多世

施

纪以来学者对学术 自＿呼吁 ， 认删娜＿

律对知備索及社会鎌的重要性 ， 有助于在信息
且 ， 、能在例外價瓜下－止厶从获取记求 。

公＾的大背景下使学者 工作 三 、 对中 国界定学术科研信息
３ ？ 公开与不公开的利益衡量公开范围之启示
利益衡量是逻辑层次最深的范围划定方法 ， 司

法实践中对此方法运用极其普遍 。 如果某类信息的高校作为公用企事业的代表 ， 与政府机构一

不公开利益明显大于公开利益 ，

一些州在立法层面 样 ， 负有信息公开的义务 。 但髙校信息较麵信息

就将其列人豁免公开之列 ， 如上文提及的草案初 来说 ， 涉及的利益种类更为复杂 ， 公开需要考量的

稿 、 贼助Ｊ等阶段性信息以及明显属于学术 自 由 因素更多 ， 尤其是高校 自治权隨大的学术科研领

范围的信息 ， 如课堂材料 、 研究方法 、 考试信息 域 ， 并不能简单地适用推定公开原则 。 目前 ， 我国

等 。 这些信息所体现的公开利益微乎其微 ， 相比之


下 ， 学术 自 由 、 科研规律及知识产权等寻求保密的① ＩｌＵｎｏｉｓ Ｃｏｍｐｉ ｌｅｄ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５ § １ ４０＂ ⑴ ⑴ （ ２０ １ ０ ） ．

利ＭＭ得更为Ｍ 。 鼓法较为笼统的情况下 ， 法
ｈ？＾—Ｐ吨 ｖ ． Ｍｅｎ ， ６ ７２Ｆ． ２ｄ１ ２ ６２ ’１ ２ ７２

院就成为实质上的利益麵主体 。 实际上 ， 即使是③Ｍａｒｚｅｎｖ． Ｕ ． Ｓ ＞ Ｄｅｐ

’

ｔｏｆＨｅａ ｌ ｔｈ＆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ｓ ． ６ ３ ２

在立法者就某类信息明确规定豁免的情况下 ， 法院Ｆ． ＳｕＰＰ． ７ ８ ５ ，ｐｐ ． ８０８
—

８ １ ５（Ｎ． Ｄ．  １ １ １ ． １ ９８ ６ ） ？

碰对其娜利纖
＾巧

过这
④

二
。

本质上并不影响判 果 ， ＭＳ多的是对不予Ａ 开
⑤ Ｕｔａｈ Ｃｏｄｅ§６ ３Ｇ— ２

－

４０ ５ ⑴ （ ２０ １ ２ ） ？

理由的阐释 。 除 外 ， 法院有时还会从现有法定⑥ Ｗｉｓｃ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ｕｅ ＊§１ ９ ． ３ １（ ２０ １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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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婷婷 ： 美国学术科研信息的公开范围


尚未出台统一的高等教育信息公开法 ， 高校信息公 科学地划定学术科研信息的公开范围可以有

开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为教育部于 ２０１０ 年出 台 的效地化解学术 自 由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巨大张力 ， 能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 ， 但在保障学术科研信息公开在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框

《办法 》 对公开范围的规定太过笼统 ， 条文更无涉架下顺利开展的同时 ， 顺应科研规律 ， 保持教师和

学术科研信息公开的内容 ？然而 ， 实践中因 申请学者的研究热情 ， 维护大学 自治的固有领域 ， 最终

学术科研信息公开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

？立法实雌动社会进步及促进公众自我完善的 目标 。

的缺失导致有关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一片茫然 ， 无据

可循 。 随着社会对高校信息的关注程度不断加强 ，本文作者 ： 中 国政法大学 法 学 院 ２０ １ ４ 级博

以及近年来学术不端＿大量曝光 ， 公众想要了解士研究生

学术科研活动的热情将不断高涨 ， 进一步清晰划定责任编辑 ： 马光

学术科研信息公开的范围势在必行 。 目前可取的办


法是 ， 在Ｈ定公开＿ ！ ｜的？下 ， 构建起一 ①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 第十条 ：

“

高等学校对下列信息

的利益衡量机制 ， 设定标准统一的利益衡量规则 ，不予公开 ： （
－

） 涉及国家秘密的 ；
（二 ） 涉及商业秘密的 ＞

女丄沖 ｕ 丨
、
丨 ７； ， 丨 舰 丨古逆 白 八 （三 ） 涉及个人隐私的 ；

（四 ） 法律 、 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

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 其 中第 （二 ） 项 、 第 （三 ）

开的范围 ， 给信息公开实践以明确的制定法指导 。项所列的信息 ， 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高校认为不公开可

此外 ， 法院可通过条文解释和立法 目 的解释的方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 ， 可以予以公开 。

式 ， 灵活执行制定法规定及适用利益衡量规则 。 鉴② 在 ２０ １ ２ 年 ， 复旦大学副教授陈云在向复旦大学提出公开职

于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 ，

一般的判■不当然辟称评审信息未果后 ， 将复旦大学告上法庭 ？ 虽然这起案件

難＿ ， 因此可以考虑由最高院以酬集或公报
公

二
， ， ＾＾＾＾＾ ？， ，科研信息的公开趋势正在加强 ， 并且公开范围是否清晰将

的形式发布由其或省级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例 ， 以弥成为类似纠纷能否得到合理解决的关键 。

补制定法的不足 ， 有效指导实践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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